CEDAW法條介紹之六(第六部分§23-§30)
第二十三條
如載有對實現男女平等更為有利的任何規定，其效力不得受本公約的任何規定的影響，如：
（a）締約各國的法律；或
（b）對該國生效的任何其他國際公約、條約或協定。
[bookmark: _Hlk196468493]解釋:
本條的意思為倘若締約國之國內法律規定或國際公約、協定有對實現男女平等方面作出更有利的條文規範，該規定即不受《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之約束，進而鼓勵各國在訂定國內法和國際合作中，積極尋求對婦女更有利之措施及方法，以實現富婦女權利的全面發展。

第二十四條
締約各國承擔在國家以及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充分實現本公約承認的各項權利。
解釋:
本條係指締約國為了實現男女平等，必須儘可能地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不僅要遵守本國所訂定及簽署的條款及公約，亦要遵守國際協議，確保婦女權利在該國的實現。

第二十五條
1.本公約開放給所有國家簽署。
2.指定聯合國秘書長為本公約的保存者。 
3.本公約須經批准，批准書交存聯合國秘書長。 
4.本公約開放給所有國家加入，加入書交存聯合國秘書長後開始生效。
解釋:
本條給予所有國家餐參與公約及簽署的機會，說明了公約的開放性，讓所有國家都可以透過規定程序成為締約國，進而實現女性平權。

第二十六條
1. 任何締約國可以隨時向聯合國秘書長提出書面通知，請求修正本公約。
2. 聯合國大會對此項請求，應決定所須採取的步驟。
解釋: 	
本條意思為任何締約國均可提出修正公約之請求，但如何處理應由聯合國大會決定。

第二十七條
1. 本公約自第二十份批准書或加入書交存聯合國秘書長之日後第三十天開始生效。 
2. 在第二十份批准書或加入書交存後，本公約對於批准或加入本公約的每一國家，自該國交存其批准書或加入書之日後第三十天開始生效。
解釋:
本條之規定分為整體生效及個別生效。整體生肖汐止本公約在第20份批准書或加入書交存聯合國秘書長之日後，經過三十天始生效力；個別生效則係針對個別加入之國家，其個別生效時間點在於交存批准書或加入書後之30天才生效。

第二十八條
1. 聯合國秘書長應接受各國在批准或加入時提出的保留書，並分發給所有國家。
2. 不得提出內容與本公約目的和宗旨抵觸的保留。
3. 締約國可以隨時向聯合國秘書長提出通知，請求撤銷保留，並由他將此項通知通知各有關國家。通知於收到的當日生效。

第二十九條
1.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締約國之間關於本公約的解釋或適用方面的任何爭端，如不能談判解決，經締約國一方要求，應交付仲裁。如果自要求仲裁之日起六個月內，當事各方不能就仲裁的組成達成協議，任何一方得依 照《國際法院規約》提出請求，將爭端提交國際法院審理。 
2.每一個締約國在簽署或批准本公約或加入本公約時，可聲明本國不受本條第 1款的約束，其他締約國對於作出這項保留的任何締約國，也不受該款的約束。 
3.依照本條第2款的規定作出保留的任何締約國，得隨時通知聯合國秘書長撤回該項保留。
解釋:
本款主要係規定締約國關於公約之爭端解決方式。若爭端無法通過談判解決，可要求仲裁，若六個月內無法達成仲裁協議，則可提交國際法院審理。

第三十條
本公約的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均應交存聯合國秘書長。下列署名的全權代表，在本公約之末簽名，以昭信守。


